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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從教育學、倫理學和法學多學科觀察自然人人格與人格權難點問題，可形成關於人格與人格權

抽象理論的立體感。教育學上，自然人健全的人格包括身、心、智、德、靈人格五要素，是人格權理論的基

礎。人格的教育學含義為解決創造性勞動能力培養法制環境問題和創造性勞動能力評估問題，提供紮實的人格

基礎理論。人格尊嚴具有個人獨特性和天賦性。人格的倫理學含義有助於理解人格尊嚴的個人獨特性，為具體

行為的倫理評價提供規範基礎；人格的法學含義不僅有助於理解人格尊嚴的天賦性，而且能促進理解人格自由

與人格尊嚴的關係。從一種綜合視野看人格與人格權，有助於全面理解一般人格權，包括人格安全、人格自

由、人格尊嚴和人格平等，以及基於人格安全、自由、尊嚴和平等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從而對創造性勞動能

力培養所需的制度環境形成全面的基礎性認識。這些研究視野都提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990條第2款
需要完善，尤其是“人身自由”應當改為“人格自由”。

關鍵詞：人格五要素 創造性勞動能力 人格尊嚴 一般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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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人格具有成長性，又與教育及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環境存在密切的聯繫，故而人格權所涉

權益十分豐富，所涉問題也很複雜。《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990條第

2款1，作為一般人格權條款，十分重要又極其概括、抽象，其中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和“

其他人格權益”應當如何理解，學術上存在多種理解和解釋2，屬於我國人格權理論難點問題。以“

人身自由”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民法典》以及《勞動法》《產品質量法》和《消費

者權益保護法》均有涉“人身自由”條款，但其內涵被認為存在較大差異。3 這不僅給法律理解、解

釋和適用帶來困難，也可能影響到《民法典》第990條第2款在立法上的科學性，進而可能影響國民

人格自由發展。

筆者認為，討論自然人人格權這些難點問題，須從全面認識人格開始。就個人而言，根據《現

代漢語詞典》，人格所包含的內容十分豐富，有教育學、心理學和法學多重含義，從人生觀、價值

觀和從事法律活動的主體資格，到一個人的能力和品德，再到其個性習慣4，所有這些方面，都關係

到自然人的生存、生活和發展，涉及其人格權益。就社會與國家而言，人是生產力最重要、最活躍

的因素，決定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人格問題對於經濟社會發展，對於政治文明，甚至科技創新，都

具有重要影響。因此，人格與人格權理論難點問題，值得重視。

本文採用“法學+”的多學科研究方法，先從不同學科看人格與人格權難點問題，再從綜合視野

觀察之，以便完善我國人格與人格權理論，進而討論《民法典》第990條第2款的理解、解釋和修訂

問題。期待通過這種討論，有助於國人人格自由發展而提高創造性勞動能力。

在教育學上，人格（character或personality）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品德等特徵的總和。教

育家蔡元培認為：“所謂健全的人格，內分四育，即（1）體育、（2）智育、（3）德育、（4）美

育。”“以上四育，都宜時時試驗演進，要一無偏枯，才可教練兒童有健全的人格。”5 本文認為，

蔡公1925年這段關於人格教育的論述，極富遠見地指出了培養“健全的人格”在教育上應當努力的

方向，即通過“四育”，促進每個人身、心、智、德、靈人格五要素全面發展，以培養國人“健全

的人格”。

1 該條款規定：“除前款規定的人格權外，自然人享有基於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產生的其他人格權益。＂
2 胡玉鴻：《個人的獨特性與人的尊嚴之證成》，《法學評論》2021年第2期，第39-54頁；瞿靈敏：《人身自

由、人格尊嚴與民法典人格權體系》，《民主與法制時報》2021年7月12日，理論版；楊立新：《人身自由
與人格尊嚴：從公權利到私權利的轉變》，《現代法學》2018年第3期，第3-14頁；溫世揚：《民法典視域
下的“人身自由＂》，《法制與社會發展》2022年第3期，第30-45頁。

3 參見朱曉峰：《人身自由作為一般人格權價值基礎的規範內涵》，《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1年第2期，第126-142頁。

4 現代漢語詞典編輯委員會：《現代漢語詞典》，北京：商務印書館，1980年，第462頁。
5 蔡元培：《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等校歡迎會的演說詞（節選）》，《基礎教育論

壇》2015年第35期，第3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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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格五要素中，“身”指身體或人身，“心”指情感、情操，“智”指智慧、智力、思

維，“德”指品德、名譽，“靈”指靈魂、靈感、思想、良心、價值觀——“美育”主要滋養人們

的“心”“靈”。就基礎教育而言，蔡公關於“四育”與“健全的人格”的觀點，仍有現實意義。

從國外情況來看，古羅馬政治家、哲學家、悲劇作家塞涅卡（Seneca）指出：“有謙和、愉快、誠

懇的態度，而同時又加上忍耐精神的人，是非常幸運的。”6 俄國作家契訶夫（Чехов）認為：“人

在智慧上應當是明豁的，道德上應該是清白的，身體上應該是清潔的。”7 顯然這些觀點同樣是在強

調“健全的人格”的重要性。

創造性人格（應當）是教育學關注的重點。8 創造性人格具有敏銳的感覺、知覺、情感、靈性，

開放的心扉，獨立的判斷力、思考力和行動力，以及實現創新所必須的理想、信念、意志、情感、情

緒、道德等非智力素質。因此，創造性人格對於人格五要素有更高的要求：一般情況下，除了要求強

健的體魄，還包括“批判性、原思維、進取心、自信心、堅韌性、綜合力、遠大抱負等品格”9，以

及基於良心自由的自省力。

值得注意的是，從人格與人格權的關係來看，人格權客體是教育學上人格五要素在法律上的外

化，誠如莎士比亞所言：“品性是一個人的內在，名譽是一個人的外貌。”10 人格五要素在外化

為健康狀況、肖像、榮譽、名譽、隱私、信用等人格權客體的過程中，由於內外因素，可能存在真

實的外化和虛假的外化兩種情況。真實的外化，通常的例子，相（肖像）由心生，或者因德才（品

德、智慧、靈性）兼備獲得榮譽、名譽；虛假的外化，例如，面善心毒，缺德少才者通過剽竊、篡

改、欺騙或者政治投機等投機活動獲得各種榮譽、名譽。顯然對於虛假的外化，法律應保護的，當

然應當是人格五要素的真實狀況，而不是作為虛假表象的各種“榮譽”、“名譽”。這說明，教育

學對人格的認知，或者人格五要素，是人格權的基礎，對於涉榮譽、名譽等人格權問題的處理，對

於具體案件中人格尊嚴的評價，首先應當明確真實的人格狀況。鑒於這一觀點有實務價值，下文將

深入論述。    

勞動創造世界。在教育學看來，勞動能力是人格五要素在勞動上的綜合反映。如何培養、提高

人們的勞動能力，尤其是創造性勞動能力（creative labor capacity），始終是人生各階段教育的基

本任務。11 事實上，從人格五要素和創造性人格的特徵可知，在創造性勞動能力培養的制度環境

方面，基於“人格安全”、“人格自由”產生的勞動能力，肯定優於基於“人身安全”、“人身

6 ［古羅馬］塞涅卡：《塞涅卡道德書簡：致魯基里烏斯書信集》，劉晴譯，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21年，第19頁。

7 ［俄］契訶夫：《變色龍》，汝龍譯，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年，第98頁。
8 文嵐、馬湘培：《培養創新性人格是創新教育的重中之重》，《社科與經濟信息》2000年第4期，第41-43頁。
9 文嵐、馬湘培：《培養創新性人格是創新教育的重中之重》，第42-43頁。
10 ［英］威廉‧莎士比亞：《尤里烏斯．愷撒》，慕希琳、孫倩譯，大連：大連出版社，2011年，第64頁。
11 參見劉希平、徐慧等：《小學生勞動教育的價值與勞動能力的培養——基於積極行為塑造的視角》，《天津

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年第2期，第76-81頁；馮亞麗：《“源＂於幼兒“種＂出成長——談在
種植活動中幼兒自主勞動能力培養的有效組織》，《科學咨詢（教育科研）》2020年第50期，第170頁；張
慶花：《“完整人格＂理論視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創新發展》，《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21年第18
期，第8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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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形成的勞動能力，這主要是由獲得信息的差異、心靈的開放程度、靈魂生活的自由程度決定

的。僅僅強調“人身安全”、“人身自由”而忽略“人格安全”、“人格自由”，這樣一種法制環

境，不利於創造性勞動能力的培養。

“人格安全”除了強調“人身安全”，突出強調精神安全12尤其是靈魂安全13，強調對人格安全

利益的全面保護。人格安全利益，是一個“完整的人”的人格安全受到各種不法侵害所指向的那些

人格利益，而非僅僅是生命、身體、健康受到損害所指向的人身安全利益。例如，“2013年4月29日
下午，一位7歲左右患有嚴重先天性心髒病患兒突然發病，送往館陶縣人民醫院，經多方搶救無效去

世。患兒家屬不能接受，糾集多人在就診醫院滋事，硬是把一位年僅30多歲的女醫生王萍打罵至一

個屋子裏，王醫生在極度恐懼與絕望之下，4月30日凌晨1時許，從醫院3樓醫生辦公室跳下，於5月1
日凌晨2點左右經搶救無效死亡。”14 在這一事件中，醫生跳樓自殺的根本原因，本文認為是其人格

安全利益尤其是精神安全利益受到不可接受的侵害，而非僅僅人身自由或人身安全被侵害所致。這

是因為，依本案案情和具體情節——王醫生被“打罵至一個屋子裏”，患兒家屬如果侵犯的僅僅是

王醫生的人身安全或人身自由，都不足以導致其自殺。王醫生跳樓自殺，正是其心理與靈魂層面受

到嚴重傷害的結果。由此可見，人格安全利益確實是客觀存在的。

人格安全利益意味着，人們精神上的安全感應當受到保護，精神安全有免於來自他人不合理

的恐懼的自由，例如，公知的極少數管理者愛對勞動者說：“讓你（們）活着就是對你（們）的

恩賜”，這完全不可接受。免於這類恐懼的自由是培養創造性勞動能力的必要條件。這種免於恐

懼的自由，是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Civil Rights and 
Political Rights，ICCRPR）追求的“理想”（見其“序言”）。為此，中國民法上的“人身安全”

條款15，是否應當調整為“人格安全”條款，從而全面保護身體安全、精神安全和靈魂安全利益，值

得關注。同理，“人格自由”不僅包括“人身自由”——“與人的身體直接相關的自由”，即“身

體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和“通信自由”16，也包括全面

的“精神活動之自由”，尤其是靈魂生活之自由如良心自由17和信息自由18，這些都是高水平創造性

勞動能力即原創力的必要條件。公認的“科學良心”之說即含此意。顯然，《民法典》第109條、第

990條第2款對於培養創造性勞動能力，對於營造這樣的法治環境，存在不足。鑒於此，《民法典》

第109條和第990條第2款的“人身自由”，作為一般人格權，似應改為“人格自由”，以便形成“人

12 楊帥、劉新玲：《新生代農民工精神安全現狀及維護途徑》，《福建省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1年第5期，
第74-77頁。

13 參見王和成、劉文華：《逼人跪地求饒誘發精神分裂》，2004年2月5日，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
detail/2004/02/id/103247.shtml，2021年9月25日訪問。

14 醫護多資訊：《突發！一名43歲醫生自殺！生前曾發生一起醫療事故》，2021年4月4日，https://www.cn-
healthcare.com/articlewm/20210404/content-1206746.html，2021年10月22日訪問。 

15 具體指《民法典》第1167條，《勞動合同法》第38條，《產品質量法》第13條第2款、第34條、第49條，《消
費者權益保護法》第7條、第18條，以及《社會保險法》《安全生產法》《未成年人保護法》和《工傷保險條
例》中的人身安全條款，等等。

16 “人身自由＂，見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年，第373頁。 
17 《世界人權宣言》第18條規定：“人人有思想、良心和宗教自由的權利＂。良心自由指按良心良知說話做事的

自由。
18 信息自由含信息輸入與輸出之自由，涉及“信息權、傳播權＂等，見［加］托比．曼德爾：《信息自由：多

國法律比較》，龔文庠譯，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年，目錄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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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自由=人身自由+其他自由”的開放性人格權條款，從而促進人格自由發展和個性解放。19 制度建

設上這樣處理可能更有利於尊重、釋放和保護人們的創造性勞動能力。

人格五要素和創造性人格的特徵，也意味着人格平等和人格尊嚴，同樣是創造性勞動能力培養

對人格權制度環境的要求。對此，下文會全面討論創造性勞動能力培養與一般人格權的關係。

勞動能力是一種十分重要的人格權益。通說認為，“自然人享有勞動能力這種人格利益，一是

有權保有這種利益，二是有權利用這種勞動能力以滿足自己及社會的需要，三是有權發展這種利

益，四是當這種利益受到損害時，有權要求加害人損害賠償。”20 這無疑是正確認知。存疑之處在

於，勞動能力是否一種獨立的人格利益？如何評估創造性勞動能力？按中國內地民法學認知，勞動

能力“只是自然人從事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活動的腦力和體力的總和，是自然人健康權的一項

基本人格利益，存在於健康權之中”，屬於“健康權的基本內容”，“非獨立的人格利益”，“勞

動能力損害是健康權受損的結果”。21 至於如何評估創造性勞動能力及其受損情況，目前學術界和

實務界對這個重要問題，討論幾近空白。22

筆者認為，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時代，大量體力勞動和簡單重複勞動（可能）被智能

機器人所取代，因此，如何提高並保護人們的創造性勞動能力成為關鍵問題，而創造性勞動能力及

其受損情況的評估，則是重要的法技術問題。《勞動能力鑒定：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等級》（國

家標準GB/T16180-2014，以下簡稱“勞動能力鑒定標準”）主要用於體力勞動或者重複勞動能力

或一般化勞動能力評估，雖然提及創造性勞動能力“必須具備腦力的因素和體力的因素”，卻對於

其獨立性和獨特性缺乏充分的考量，沒有注意到不少殘疾人殘而不廢在勞動中創造的巨大價值。例

如，公知的英國物理學家霍金和中國音樂指揮家舟舟。從來源與本質上看，創造性勞動能力並非像

健康權那樣與生俱來，而是經過長期的學習工作磨練逐漸形成的，其目的首先是為了於現實生活

中滿足自然人人格安全、自由、尊嚴和平等的需要。因此，將勞動能力完全歸入健康權範疇難免

有失偏頗。大量“殘而不廢”的實例同樣顯示，健康與創造性勞動能力之間的關係可能需要重新

認識，如何評估健康（權）損害程度與創造性勞動能力受損程度的聯繫，同樣需要再認識。因此，

史尚寬先生針對“台灣地區民法”第193條第1款的規定23，主張將勞動能力作為“一獨立的人格利

益。”24 筆者同意史先生這一觀點。

然而，史先生將勞動能力完全視為一種“營生能力”，可能值得商榷。勞動能力既是一種營生

19 自由的本質是“個性解放＂，見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第373頁。 
20 《民法典對健康權的規定是怎樣的》，2021年1月8日，https://www. ndlaw.cn/rengequan/a1844.html，2022年5

月15日訪問。  
21 《民法典對健康權的規定是怎樣的》。
22 2022年10月10日，筆者以“創造性勞動能力評估＂（evaluation of creative labor capacity）在中國知網分別以

中英文“關鍵詞＂、“主題＂檢索，結果均為零。以“assessment of creative work capacity＂檢索，結果同樣
為零。

23 該條款規定：“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勞動能力，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
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4 見史尚寬：《債法總論》，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年，第1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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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也可能是一種為滿足精神需求的創新創造能力，可能涉及重要的精神利益。除一般工匠之

技術能力、體力勞動者之體力被單純視為一種營生能力，腦力勞動者提供精神成果的能力25、商人

之經營能力，不僅可營生，也可能具有巨大的創造創新價值，超出“營生”範疇。這一認識涉及對

創造性勞動能力的價值評估問題。評估和賠償自然人創造性勞動能力受到的損害，以及由此造成的

損失，可能需要從個案出發具體對待，區別簡單重複勞動與創新創造性勞動。在鑒定過程中，應重

點強調創造性勞動能力受損情況，除了需要掌握身體或健康狀況損害情況外，可能需要全面參考被

鑒定者的教育背景、職業、工作內容、研究方向、以往的勞動成果、社會活動、成果的轉化應用情

況、創造的價值、對經濟社會技術文化的貢獻等相關具體因素，而不宜不加區別地一概套用“勞動

能力鑒定標準”，因為該標準是基於對健康權及其損害的生物醫學理解制定的，在對創造性勞動能

力的評估方面，只有“智能損傷”26情況的分析標準，缺乏對創造性勞動能力各種個案因素（例如靈

性、靈氣、靈感）、創造性人格及其利益、創造性勞動的特點等因素的具體考量，一句話，缺少對

創造性勞動及其能力與特點的專門考量。就此而言，在法理上將勞動能力納入《民法典》第990條第

2款“其他人格權益”範疇，這樣可能更為合理，有利於對勞動能力尤其是創造性勞動能力的保護。

人格可專指人的道德品質與靈魂，即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亦譯為人的尊嚴或人性尊嚴）

的精神內容。馬克思所言“良心是由人的知識和全部生活方式來決定的”27；德國著名思想家、文學

家、自然科學家歌德主張“你若要喜愛你自己的價值，你就得給世界創造價值”28；莎士比亞說認

為“道德和才藝是遠勝於富貴的資產，墮落的子孫可以把貴顯的門第敗壞，把巨富的財產蕩毀，可

是道德和才藝，卻可以使一個凡人成為不配的神明”29；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羅素認為“我們有

力的道德就是通過奮鬥取得物質上的成功；這種道德既適用於國家，也適用於個人”30；美國政治家

威廉．惠普爾（William Whipple）主張“誰將自由賣掉以換取黃金和榮耀，誰就等於出賣了自己生

來就有的權利”31；俄國作家屠格涅夫關於“一個人必須剔除自己身上的頑固的私心，使自己的人格

25 例如，“腦力勞動創造了知識產權的內容，創造了豐富的精神世界，這是知識產權對人類社會的寶貴貢
獻！＂見侯仰坤：《論知識產權權利的形成過程》，《知識產權》2005年第3期，第19-23頁。

26 工傷鑒定判定基準中的“智能損傷＂：一、症狀標準：1.記憶減退，最明顯的是學習新事物的能力受損；2.
以思維和信息處理過程減退為特徵的智能損害，如抽象概括能力減退，難以解釋成語、諺語，掌握詞滙量
減少，不能理解抽象意義的詞滙，難以概括同類事物的共同特徵，或判斷力減退；3.情感障礙，如抑郁、淡
漠，或敵意增加等；4.意志減退，如懶散、主動性降低；5.其他高級皮層功能受損，如失語、失認、失用，
或人格改變等；6.無意識障礙。二、嚴重標準：日常生活或社會功能受損。三、病程標準：符合症狀標準和
嚴重標準至少已6個月。因腦部受傷造成智能損傷的，以前只按照智商（IQ）來判定傷殘級別，新標準則把
智能減退改為智能損傷，除鑒定智商外，增加記憶商（MQ）作為判定依據。

27 轉引自段虹：《馬克思的學說依然閃爍着耀眼的真理光芒》，《人民日報》2018年5月5日，理論版。
28 ［德］歌德：《浮士德》，楊武能譯，北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年，第187頁。
29 ［英］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戲劇集》，朱生豪譯，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年，第261頁。
30 ［英］伯特蘭‧羅素：《羅素自選文集》，戴玉慶譯，北京：商務印書館，2006年，第163頁。
31 Whipple, W., Famous Masonic in History, South Carolina: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6,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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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自由表現的權利”32之見解；印度詩人泰戈爾關於“虛偽永遠不能憑借它生長在權利中而變成真

實”33的觀點；諸葛亮“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34 
的忠言；梁啟超關於“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35的闡述，等等。所有這些關於人格的名人名

言，幾乎都是從道德品質或靈魂的層面闡述人格的，實際上是強調人格尊嚴的倫理性。

倫理意義上的人格所揭示的“人作為精神、道德主體的本質”36，是人格教育的重點內容37，在

法律上涉及人的名譽、榮譽、自由和尊嚴問題，涉及創新創造活動所涉人格利益，涉及犯罪預防。

就此而言，可認為法律上“人格尊嚴”與“人的尊嚴”、“人性尊嚴”同義，而人格尊嚴同樣屬於

人格的基礎性要求，屬於一般人格權範疇。

“人格尊嚴，指人格的一切內容”，身體、姓名、肖像、品德、能力、思想、情感、良心、價

值、名聲、榮譽、平等，等等，“都應當受到尊重”38。與人的自由或者人格自由一樣，人格尊嚴同

樣全面涉及人格五要素，且與“德”的關係十分密切。這是從“人的成就、才幹、貢獻來論證尊嚴

的存在”，或者說這顧及了人格尊嚴的“個人獨特性”。39 古羅馬哲學家、法學家西塞羅說：“沒

有誠實，何來尊嚴。”40 美國心理學家兼作家艾琳．卡瑟認為：“誠實是力量的一種象徵，它顯示

着一個人的高度自重和內心的安全感與尊嚴感。”41 在法國雨果看來，“喪失人格的詩人比沒有詩

才而硬要寫詩的人更可鄙、更低劣、更有罪。”42 這充分說明人格尊嚴確實是具有倫理性品格的權

利。

關於人格尊嚴，在民法學理上，有學者認為“人格尊嚴是主體對自己尊重和被他人尊重的統

一，是對個人價值主客觀評價的結合。”43 內地學者姚輝則認為人格尊嚴作為一般人格權的最重

要內容，是指“民事主體作為一個‘人’所應有的最起碼社會地位並且受到他人和社會的最基本尊

重，是民事主體對自身價值的認識與其在社會上享有的最起碼尊重的結合。”44 筆者認為，這兩種

互補的理解都是對的，只是就“人格尊嚴”問題的評價，應當對於具體的人和具體事件中的人格尊

嚴問題，充分考慮人格尊嚴的倫理性品格。例如，在某種醫療體制下，一個醫生把一千元能治好的

32 ［俄］屠格涅夫：《父與子》，襲靜譯，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年，第28頁。
33 ［印］泰戈爾：《飛鳥集》，鄭振鐸譯，北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20年，第19頁。
34 諸葛亮：《誡子訓》，https://www.sohu.com/a/384057200_120441479，2022年5月17日訪問。
35 梁啟超：《新民說》，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年，第78頁。
36 周雲濤：《論德國憲法人格權——以一般行為自由為參照》，《法學家》2010年第6期，第28-34頁。
37 劉玲：《新時代道德人格教育範式的應然轉向——評〈主體間性道德人格教育〉》，《中國教育學刊》2020

年11期，第113頁。
38 見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第373頁。 
39 胡玉鴻：《個人的獨特性與人的尊嚴之證成》，第39頁。
40 ［古羅馬］西塞羅：《論老年 論友誼  論責任》，徐奕春譯，北京：商務印書館，2003年，第143頁。
41 ［美］艾琳‧C‧卡瑟拉：《全力以赴——讓進取戰勝迷惘》，袁瑋、林旭、何鳴譯，廈門：鷺江出版

社，1986年，第168頁。
42 ［法］維克多‧雨果：《雨果詩選（上冊）》，張秋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年，第142頁。
43 魏夢：《論一般人格權中的人格尊嚴》，蘇州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14年，D921、D923Z、D922.1，第1頁。
44 姚輝：《論一般人格權》，《法學家》1995年第5期，第8-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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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收費十萬元，無疑他的生活可能“體面”了，可是醫生的尊嚴呢？對於這樣的醫生的人格尊嚴，

究竟應當如何評價和維護？顯然，一個熱衷於創收而無視患者痛苦的醫生，其人格尊嚴是要打折

扣的，根據具體情節甚至可給予否定性評價。同理，實施庸政懶政的官員，依靠“假大空”、“政

績”、“混日子、騙位子”的官員，搞“不負責任的創新”45的科研人員，其人格尊嚴，同樣必須接

受倫理性評價。因此，人格尊嚴同樣是創造性勞動能力培養必須的制度環境。

由此可見，對於具體的人格，對於某（類）人某種行為作出人格尊嚴上的評價，一定涉及倫理

判斷。因此，法律所保護的人格尊嚴，應當建立在對具體的人、具體的場景、具體的行為合倫理性

的綜合判斷基礎之上。例如，對於“不負責任的創新”，應當按照科學研究倫理規範進行倫理審

查。46 當然，這種對具體的人及其行為作人格尊嚴的具體判斷，以及可能採取的措施，不應當突破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關於“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的底線。顯然，人格尊嚴不僅

涉及倫理問題，也涉及法律問題。

1. 

人格在法律上有兩層含義：一是指人作為權利義務主體的資格（quali cation），二是指受法律

保護的人格（利益）範圍，屬於人格權客體範疇，例如，日常生活將損害他人名譽或者侵犯人身自

由稱為侵害人格。作為主體資格的人格，於自然人而言，基於人的出生這一事實，是人格的其他含

義的前提和事實基礎，故《民法典》總則第13條規定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就此而言，

人格是指公民作為平等的人和平等的法律主體的資格和權利，正如《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6條規定：“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權被承認在法律前的人格”，《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6條同樣有此規定。這意味着人格代表人權，其人格尊嚴不僅應當得

到國家憲法的尊重和社會保障法的（逐步）實現47，並應當得到民事和刑事等法律的平等保護。這個

層面的人格，強調人格的主體性和平等性。

人格平等性，意味着人的平等或者人格平等，也是一項基本的人格權利（一般人格權）。《世

界人權宣言》第1條規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第7條規定：“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第10條規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

一個獨立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所有這些都指向人格平等權。《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同樣有此類規定，可見人格平等作為一般人格權，確有其依據；而其要義，本

文理解，沒有人格平等，弱勢群體的人格安全、人格自由和人格尊嚴可能難有保障。對此，《歐盟

45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科技倫理治理的意見》第5條第4款指出：“任何單位、組織和個
人開展科技活動不得危害社會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不得侵害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
人格尊嚴，不得侵犯科技活動參與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不得資助違背科技倫理要求的科技活動。＂

46 見《關於加強科技倫理治理的意見》第5條第1款“嚴格科技倫理審查＂。
47 Matteucci, S. C. & Repetto, G., “The Expressive Function of Human Dignity: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Social Rights 

Claim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vol. 2, 2021, pp. 1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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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比《世界人權宣言》前進了

一大步，設專章調整（人格）平等（equality）問題，並將（人格）平等權具體化為非歧視（non-
discrimination，第21條），文化、宗教和語言多樣性（cultur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第

22條），男女平等（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第23條），兒童權利（the right of the child， 
第24條）、老年人權利（the right of the elderly，第25條）和殘疾人融入社會（integr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第26條）。其提示意義在於，強調人格平等的重要性，並特別關注弱勢人群的人格

利益，以實現弱勢群體的自由和尊嚴。此外，鑒於人格平等的基礎，在於人格五要素人人具有，在

人格權制度建設上尊重和保障人格平等，不僅是必要的，且有利於培養創造性勞動能力，有助於盡

可能多的人釋放其創造創新活力。

作為人格權客體的人格（利益），由於人格的成長性和人格問題的社會性、歷史性，不同歷史

時期人類對於人格法律問題的認識水平，各國對於人格權利的法律政策差異，人格權客體呈現一定

的複雜性。對這種複雜性的討論，同樣有助於完善一般人格權制度。 

2. 

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8條第1款規定：“人格被不法侵害者，可提出去除侵害之訴求。”

這一規定中的“人格”，即指人格權客體，既可能指具體的人格權客體，例如，身體—身體權客

體，名譽—名譽權客體；也可能指那些一般人格權客體，例如自由（自由權客體）、平等（平等權

客體）。這一條款在人類文明史上，首次明確保護自然人一般人格利益，而在此之前的《法國民法

典》（1804年）、《德國民法典》（1897年）和《日本民法典》（1898年），受制於一般人格利益

認識的歷史局限性，均不存在對於人格（利益）保護的一般性規定。實務中，“《法國民法典》第

1382條、《德國民法典》第823條、《日本民法典》第709條規定的不法行為的彈性條款或者原則規

定，通過司法判例用於人格利益保護。隨着實踐的積累，日本1929年公開發行的《人格權法的發

達》已經論及作為人格權的生命、身體、健康、自由、精神生活、貞操、名譽、信用及秘密、肖像

權、姓名權等。”48 

二戰後，有感於侵略戰爭對於人權與人格野蠻而殘酷的踐踏，德國著名憲法學者克勞斯．米勒

(Klaus Müller)把“人格”界定為“在質量上和數量上對人的個性有意義的所有的事物”。49 1949
年《德國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GG）宣示“人的尊嚴”（第1
條）50，主張“人格自由發展”（第2條）51，強調“人人平等”（第3條）52。這三條構成《德國基

48 ［日］加藤雅信：《日本人格權論的展開與最近的立法提案》，楊東譯，《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1年第1 
期，第119-134頁。

49 Müller, K., Grundgesetz, Köln: Carl Heymanns Verl., 1976, S. 66.
50 該條文的完整含義：第1條第1款：“人之尊嚴不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有國家機關之義務。＂第

1條第2款：“因此，德意志人民承認不可侵犯與不可讓與之人權，為一切人類社會以及世界和平與正義之基
礎。＂第1條第3款：“下列基本權利拘束立法、行政及司法而為直接有效之權利。＂

51 該條文的完整含義：第2條第1款：“人人有自由發展其人格之權利，但以不侵害他人之權利或不違犯憲政秩
序或道德規範者為限。＂第2條第2款：“人人有生命與身體之不可侵犯權。個人之自由不可侵犯。此等權利
惟根據法律始得干預之。＂其實質是強調“人格自由發展為最高法律原則及法律價值，應受尊重。＂

52 第3條第3款：“任何人不得因性別、出身、種族、語言、籍貫、血統、信仰、宗教或政治見解而受歧視或享
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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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基本權利”的一般條款。其中的“人格”，也被認為“意指個人自身特有的個性。”53 因
此，現代德語中的“人格”，被解釋為“一個人全部個人特性的總稱”，包括“生命、身體、健

康、精神、自由、姓名、名譽、肖像以及生活等有關利益的整體。”54 根據《德國基本法》，《德

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55在戰後實施中，其中的“其他權利”被認為應作相應的擴張解釋，“包

括一般人格權在內”。56 此外，實務中德國聯邦法院以《德國基本法》為依據，“建立一般人格權

觀念，擴大非財產損害金錢賠償的範圍”，以“加強人格權保護”。57 由此可知，《德國基本法》

和《德國民法典》從“人格自由發展”的要求出發，沒有將自由限定為“人身自由”，這為思想自

由、“良心自由”等58提供了廣闊空間，使“人格自由發展”在基本法和私法兩個維度上得到充分尊

重和保護，為創造性勞動能力的培養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

3. 

1929年《中華民國民法》59承繼並發展了《瑞士民法典》第28條第1款的規定。現行“台灣地

區民法”第17條規定自然人“自由不得抛棄”，“自由之限制，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

限。”第18條第1款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

之。”第19條規定姓名權之保護。第195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

用、隱私、貞操，或者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

賠償相當之金額。”由此可見，“台灣地區民法”採用具體人格利益（姓名、身體、名譽等）與一

般人格權益相結合的方式，進一步明確作為權利客體的“人格”的含義與範圍。

需要指出的是，當中的“自由”，含義寬泛，泛指“身體動作之自由”（行為自由）和“精神

活動之自由”60，似應作為一般人格權理解。這樣一種開放式人格（權益）保護立法，隨着學術研

究和司法實踐的積累，使法律上的人格（權益）含義日益豐富而深刻，國人人格在當時的政治經濟

社會環境下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由發展。這一觀點有公知的大量史實史料支持。而在台灣地區，其民

法對於人格權益的保護，隨着“司法院”釋憲解釋的展開得以逐步全面發展，在司法實踐以“維護

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為目標，保護人格權益。61 當
前，稍嫌不足的是，良心自由等靈魂生活之自由及其民事價值，似乎尚未得到重視。

在中國內地，根據《民法典》第990條規定，人格權客體包括第1款的“具體人格權”客體，和

53 Stein, E. & Frank, G, Staatsrech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0, S. 247.
54 王澤鑒：《人格權法：法釋義學、比較法、案例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13年，第20-21頁。
55 該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所有權或其他權利者，負有向他人賠償因此

所生損害的義務。＂
56 王澤鑒：《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1）》，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年，第44-46頁。
57 王澤鑒：《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1）》，第44-46頁。
58 《德國基本法》第4條第1款規定：“信仰與良心之自由及宗教與世界觀表達之自由不可侵犯。＂
59 即現行“台灣地區民法＂，1929年公佈，同年10月10日施行，後經多次修訂。
60 “精神活動之自由，應包括心理活動表達於外部之自由及意思決定之自由。＂見史尚寬：《債法總論》，第

148頁。
61 黃茂榮：《台灣人格權法的最新發展——基於法官造法與法律修訂的雙重觀察》，《華東政法大學學

報》2017年第3期，第49-64頁。

第50期_排7.indd   26 26/09/2023   11:48:24



27

第2款規定的“一般人格權”客體。62 由此不難看出，對於一般人格權的保護範圍，《民法典》既

沒有像《瑞士民法典》那樣概括保護全部人格（利益），也沒有像《德國民法典》和“台灣地區民

法”那樣保護人格“自由”63和人格自由發展，而是僅僅保護“人身自由”，保護“基於人身自由和

人格尊嚴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這是對自由權的低水平保護。

不僅如此，《民法典》中的“人格尊嚴”與德國法和台灣地區法上的人格尊嚴，在立法上或官

方解釋上也存在很大的差異。根據《德國基本法》第1條規定，人格尊嚴具有綱領性，其一，尊重

及保護人格尊嚴“為所有國家機關之義務。”其二，基於人格尊嚴而規定的各項基本權利有“拘束

立法、行政及司法”的效力，且“為直接有效之權利”。受《德國基本法》影響，台灣地區法無論

釋憲解釋還是民事司法，均強調“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認為這是“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之核心價值”的要求。相比之下，《民法典》中的“人格尊嚴”，受制於《憲法》第38條的立

法目的，人格尊嚴的含義實際上局限於“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而

對“人的完整權”有所忽略（見下文）。這也導致《民法典》對於人格利益的尊重和保護不足，既

不利於人格自由發展，也難以營造創造性勞動能力培養所需的制度環境。對此，本文第五部分將從

綜合視角進一步討論一般人格權問題。

從法律角度看，人格與人格權、人格自由與人格尊嚴的關係是一個難點問題。法諺“唯自由者

具有人格尊嚴”（only a truly free person has human dignity）， 闡明了人格自由與人格尊嚴的關係，即

人格尊嚴以（充分的）自由為前提。“人格尊嚴”是二戰結束以後，《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等許多重要國際法律文件所確認的重要價值——“天

賦人格尊嚴”。64《世界人權宣言》第1條規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歐

盟基本權利憲章》第1條規定“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必須得到尊重和保護”（“Human dignity 
inviolable. It must be respected and protected.”），第3條規定“人的完整權”（right to integrity of the 
person），強調人的身體與精神（含靈魂）的完整性，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人可自由、人能思

想、人具理性、人是目的”。65 這意味着“生命、身體或精神上的完整性，人的尊嚴和自由（應）

享受最廣泛的保護。”66 也意味着為了尊重和保障人格尊嚴，必須強調人格自由（或者“人的自

由”）而非僅僅是“人身自由”。67 國內有學者將《民法典》中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解釋

為“人作為一種物種所具有的自由和尊嚴而非指個體的自由和尊嚴，它是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本質

屬性”，進而認為“人性的自由和尊嚴在價值位階上超越了個體的自由和尊嚴，構成了對人格權的

內在限制。”68 這句話的結論部分是否正確暫且不論，但至少前提存在問題。

62 楊立新：《人格權的客體不是人格而是人格利益》，《“民法人格權編＂立法研究（3）》，2018年3月9
日，http://www.chinalawedu.com/web/23304/yy1803093589.shtml，2021年9月30日訪問。

63 其實《澳門民法典》第27條均有類似規定。      
64 胡玉鴻：《個人的獨特性與人的尊嚴之證成》，第39頁。
65 胡玉鴻：《個人的獨特性與人的尊嚴之證成》，第39頁。
66 歐洲侵權法專家小組：《歐洲侵權法基本原則》，于敏譯，《環球法律評論》2006年第5期，第620-625頁。
67 Article 6 of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 1, 2000 O. J. (C364) 1, 9.
68 瞿靈敏：《人身自由、人格尊嚴與民法典人格權體系》，理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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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1條、第3條的規定，以及《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1條、第6
條（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人的自由和安全權”）的規定，前提應當是人的自由、安

全和尊嚴，而非僅僅是“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人的）自由，最初含義是指“從被束縛、被虐

待中解脫出來”，現在主要指“個性解放”、“自己能作主”。69 顯然，《民法典》第990條第2款
所界定的一般人格權，其範圍確實窄了：（1）對精神自由尤其是靈魂自由有所忽略；（2）對自由

的另外兩個要素——自律和責任有所忽略（見下文）。本文這一判斷的科學根據，就是前述的“完

整的人”、“健全的人格”所具有的人格五要素，以及生命科學對於靈魂細胞的發現。70 靈魂細胞

的存在，是人格尊嚴的“物質基礎”，證明思想自由、良心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表達自由

是人的自由必不可少的部分；或者說，自由是一個整體，不能只強調某個方面的自由，而忽略人的

其他自由。靈魂細胞的發現，則證明了“天賦人格尊嚴”判斷的科學性。這提示作為法定權利的人

格權，應當考慮如何全面尊重和保障人格利益，如何從民事法律制度層面保護和發揮人的靈感、靈

性、靈巧和良心內審力。人格權制度的完善，尤其是一般人格權制度的完善，不僅對於在民事活動

中實現人格尊嚴，例如生產經營不搞假冒僞劣，科技開發強調“負責任的研究與創新”，具有積極

意義，更為創造性勞動能力培養所必須。

從法律角度看人格權難點問題，最重要的是，應當明確民法人格權的法律目標，同樣是為了促

進和保護人格自由發展，即在市民社會通過民事關係和民事活動實現人格自由發展。美國著名管

理學大師史蒂芬．柯維（Stephen R. Covey）提出：“每一個人成長過程中，人格都會經歷三個階

段，依賴期、獨立期、互賴期。”71 通俗地說，依賴期的人依靠別人來滿足願望；獨立期的人單槍

匹馬“闖世界”；互賴期的人，相互幫助、群策群力實現願望。“互賴是一個更為成熟和高級的概

念，是超越依賴型人格和獨立型人格的，一個互賴型人格的人，會很好地處理自己和他人的關係，

在社會上遊刃有余。”72 其提示意義，一方面，人格自由發展在人生的不同時期，具體的發展方式

應當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人格自由發展的前提，是人格自由而非僅僅人身自由，簡言之，人格自

由發展需要全面的自由保障。

從民法角度來看“人格自由發展”，尤其需要深刻理解自由在民法上的含義。自由作為民法上

的一般人格權，是指“人們在尊重他人和遵守法律的同時自由發表言論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權

利。”73 這一定義隱含自主、自律與責任三重含義：自主，即自己支配所思所言所行；自律，即尊

重他人的權利和自由，遵守法律以維護每個人人格自由發展所需要的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責任，

即損害他人權利和自由，或者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相比之下，中國內地

主流民法學對於“人身自由”的理解，僅僅限於“身體自主”、“思維自主”和“意識自主”74，似

69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第2281頁。 
70 奇雲：《科學家發現靈魂細胞》，《發明與創新》2003年第6期，第38-40頁。  
71 ［美］史蒂芬‧柯維：《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5年，第67-68頁。
72 ［美］史蒂芬‧柯維：《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第67-68頁。
73 “Civil freedom, the right of people to be free to say or do what they want while respecting others and staying within 

the law,” in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64.
74 楊立新：《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從公權利到私權利的轉變》，《現代法學》2018年第3期，第6-10頁。

第50期_排7.indd   28 26/09/2023   11:48:25



29

乎忽略了人格自由發展的自律與責任面向，也忽略了自由權是在人格五要素層面上的廣泛的自由，

是一個“完整的人”的自由，即“人格自由”。75 根據《大詞海》，“人格自由，一般人格權的

基本內容之一。民事主體保持其人格、發展其人格的自由。”“是民事主體參與社會活動和享有權

利、行使權利的基本前提。”76 此所謂“保持其人格”“發展其人格”即“保持其個性”“發展其

個性”之意，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應當引導人格或者個性朝着創造性勞動能力培養的方向自由發

展。由此可知，為了實現人格自由發展，《民法典》第990條第2款中的“人身自由”，確實應當改

為（人的）“自由”或“人格自由”。

從法學的角度來看，對作為“母權利”和“框架權利”的一般人格權，理論上如果出現認識錯

誤，人格權制度的立法就很難設計好，人格權司法也可能受到鉗制，就很有可能嚴重制約“人格自

由發展”和創造性勞動能力的培養。

綜合以上不同學科的分析可知，沒有直接經濟內容的人格五要素，法律上可外化為或“識別”

為：（1）“生命、身體、健康等物質性要素”和“姓名、肖像、榮譽、名譽、隱私等精神性要

素”77；（2）人格安全、自由、尊嚴和平等，這樣的物質性要素與精神性要素有機融合體——其中

的“物質性要素”指人身安全、人身自由，“精神性要素”指精神安全、靈魂安全、“精神活動之

自由”78、靈魂生活之自由，以及尊嚴和平等的精神靈魂需求；（3）（創造性）勞動能力、貞操和

非歧視等等，這些基於人格安全、自由、尊嚴和平等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所有這些人格權益，因

折射自然人人格五要素狀況，正是“完整的人”和“健全的人格”在法律上的反映，依法理應當得

到法律保護，構成最廣泛的人格權範圍，以滿足人格自由發展的客觀要求。

最廣泛的人格權範圍，這一理念就中國內地而言，意味着《民法典》人格權篇立法、法律修

訂、法律解釋（包括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學理解釋）和法律實施的目的，應當通過對自然人人格

五要素所涉權益的全面保護，促進國人盡可能多地成為“完整的人”擁有“健全的人格”，在此基

礎上培養、造就大量具有創造性勞動能力的優秀人才。而《民法典》第109條、第990條的規定，僅

僅保護“基於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對基於“法無禁止皆自由”的一般行為

自由和人格自由發展，對創造性勞動能力培養，對於落實《憲法》第48條關於“科學研究、文學藝

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以及《科學技術進步法》第8條關於科學技術研究開發自由的規定

75 隨着討論的深入，楊立新也意識到：“因為人身自由講的是身體自由、行動自由、意志自由，講的是這
個，但是要能夠作為一般人格權，他必須是人格自由才行。＂見楊立新：《中國民法典新規則要點專題講
座實錄．完整版》，2020年9月1日，http://www.xiongan.jcy.gov.cn/xxjc/xxjcyw/202012/t20201230_3087936.
shtml，2022年10月2日訪問。

76 夏徵農主編：《大辭海（法學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年，第247頁。
77 王利明：《試論人格權的新發展》，《法商研究》2006年第5期，第17-18頁。
78 史尚寬：《債法總論》，第148-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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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是不利的，因為它對於“精神活動之自由”的保護，僅限於前述的“意志自由”和“思維自由”，

明顯忽略了靈魂生活之自由和信息自由問題，而沒有這些方面的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良心

反省自由和表達自由，必然受到種種限制，創造性勞動能力的培養，就缺乏必要的社會環境和制度

條件。此外，一般人格權制度缺乏對於人格安全和人格平等的保護，同樣不利於人格尊嚴和人格自

由發展，同樣不利於創造性勞動能力培養，尤其是對於弱勢群體人員。

上文主張，理解和解釋“其他人格權益”，需要從人格五要素的角度，對基於人的安全、自

由、尊嚴和平等產生的全部人格權益，“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進行全面的保護，以促進國民普遍擁

有“健全的人格”並涵養創造性勞動能力。

1. 

作為人格健全的“完整的人”，自然人應當享有信息自由、言論自由、契約訂立自由、意思決

定之自由、獨立思考之自由、良心反省並公開表達之自由、學術研究之自由，等等。在現實生活

中，很難將這些精神自由、靈魂自由與民事活動剝離開來，例如，信息（輸入與輸出）自由對於合

同簽訂與履行的必要性，對於科技創新與藝術創作的重要性。因此，民法保護的自由不應當局限

於“人身自由”。過於強調人身自由而其他自由，易割裂或傷害人格的完整性。再者，“完整的

人”是一個發展中的概念。隨着生命科學對人的認識不斷深入，人的精神安全（含靈魂安全）利

益日益受到重視。靈魂應當有免於被要挾、恫嚇、恐懼、傷害的自由。對各種類型的精神脅迫，史

尚寬先生曾十分富有遠見地指出：“因脅迫而生恐懼，尚未至變更意思決定，妨害學者之思索或妨

害人之安眠休息，皆為對意思作用以外之精神生活，與以影響，亦構成人格權之侵害。”80 在法

律上，這意味着人的精神安全（含靈魂安全）利益，亦應當得到法律保護。《世界人權宣言》中

文版第3條中的“人身”兩字係誤譯應刪除，其符合“信、達、雅”要求的譯法，應當是“人的安

全”。81 而事實上，《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6條同樣明確規定（人的）“自由與安全權”（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82 鑒於此，筆者主張一般人格權益，應當包括：（1）人格安全、人格自由、

人格尊嚴和人格平等；（2）基於人格安全、人格自由、人格尊嚴和人格平等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

例如，免受非歧視待遇83，屬於以人格平等為基礎的人格權益。並認為這種廣泛的一般人格權益，為

創造性勞動能力培養所必須。

79 該條規定：“國家保障開展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的自由，鼓勵科學探索和技術創新，保護科學技術人員自由探
索等合法權益。＂“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高等學校、企業事業單位和公民有權自主選擇課題，探索未知
科學領域，從事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和社會公益性技術研究。＂

80 史尚寬：《債法總論》，第158頁。
81 Article 3 of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person”指的是“人、個人、某人＂，而非“人身＂。
82 Article 6 of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83 《世界人權宣言》第7條：“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免受違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視行為以及煽動這種歧視

的任何行為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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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見於《民法典》第1條，自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素

之一，其價值目標指向人的全面發展，即馬克思所講的“個人的獨創的和自由的發展”、“全部才

能的自由發展”，可以肯定的是，“自由：科學揭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本質規定和最高理

想。”84 從思想淵源來看，馬克思這一觀點繼承了康德的人格主義觀念，而康德的人格主義觀念

對於德國人格權法的發展影響至深。在康德看來，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可自由行事，人的天賦能力

或人格的發展是意志自由的核心，應被當作自然的權利，同時這種權利也伴隨着對自我決定所生後

果，並承擔的相應義務。85 因此，德國人格權法——《德國基本法》《德國民法典》，以及對德

國有約束力的《歐洲人權公約》《歐盟基本權利憲章》關於人格權及其保護的規定，實際指向作為

自然權利的“人的天賦能力或人格的發展”，具有普遍的意義——它們包括人的安全、自由、尊嚴

和平等之意。就此而言，《民法典》應當保護的，當然是“人的自由”而非僅僅“人身自由”。而

人的自由發展，需要安全、平等的社會與制度環境，需要服從於人格尊嚴，故《民法典》一般人格

權，應當是“基於人格安全、自由、尊嚴和平等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惟其如此，才能培養大量

具有創造性勞動能力的傑出人才，才能對人類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有數量可觀的重大貢獻。

顯然，《民法典》第990條第2款應當保護的是基於人格安全、自由、尊嚴和平等產生的其他人

格權益，這些權益指向一個“完整的人”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中必須擁有且應受到保護的人格

權益，為培養“健全的人格”所必須：既為盡可能多的人擁有“健全的人格”提供法治環境；又為

每一個人自由發展其個性、形成其獨特的人格提供法治保障。

人格一詞有多義，“與吾人密切相關；或品性之不修，或個人特質之不具，或法律人格之不

備，則均難以稱之為完整的人。”86 人格權法對於人格（利益）的保護，客觀上要求從多維度地全

面認識、理解人格。

從教育學角度看人格與人格權難點問題，“完整的人”或者人的完整性是應有的人格狀況。保

護“完整的人”的人格利益並使之具有“健全的人格”是人格權的目標。人格權客體是身、心、

智、德、靈人格五要素在法律上的外化，但可能存在虛假的外化——通過不名譽的手段獲得榮譽。

培養創造性勞動能力，要求從人格安全、人格自由、人格尊嚴和人格平等四個層面全面構建中國一

般人格權制度。如何保護創造性勞動能力免受不法侵害，以及如果受到損害法律上應當如何評估和

救濟，值得深入研究。現行“勞動能力鑒定標準”難以顧及創造性勞動能力的獨立性和獨特性。

從倫理學角度看人格與人格權難點問題，倫理意義上的人格，從道德品質或靈魂的層面闡述人

格，與法律上人的名譽、榮譽、自由和尊嚴存在密切聯繫，涉及人格尊嚴的“個人獨特性”。這意

84 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由》，2020年5月14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7398804，2022年3月14
日訪問。

85 ［德］伊曼努爾‧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理》，苗力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年，第92頁。
86 王愛君：《人格論》，海口：南方出版社，2009年，第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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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法律所保護的人格尊嚴，應當建立在對具體的人、具體的場景、具體的行為合倫理性的綜合判

斷基礎之上。這一認知，對於評價醫生、官員和科研人員等大量涉及專業或職業倫理的行為，對於

認識這些行為背後的“人格尊嚴”問題，對於處理過度醫療、庸政懶政和“不負責任的創新”等社

會熱點問題，對於創造性人格的培養，均具有積極意義。

從法律角度看人格與人格權難點問題，一般人格權客體除了人格自由、人格尊嚴外，還應當包

括人格安全、人格平等。人格自由發展客觀上需要全面保障人的自由，實現法律框架下人的自主、

自律與責任。《民法典》第109條、第990條第2款所界定的“人身自由”：（1）對精神自由尤其是

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信息自由等靈魂自由有所忽略；（2）對自由的另外兩個要素——自律和責任

有所忽略。因此，應當以“人格自由”替代“人身自由”。

靈魂細胞的存在，是理解和支持一般人格權的唯物主義哲學基礎和科學基礎，證明思想自由、

良心自由、信仰自由、信息自由、表達自由是人格自由必不可少的部分；或者說，自由是一個整

體，不能只強調某個方面的自由，而忽略人的其他自由。靈魂細胞的發現，既證明“天賦人格尊

嚴”判斷的科學性，也證明“人身自由”作為一般人格權的局限性。

從綜合視野看人格與人格權難點問題，人格尊嚴的實現程度，取決於人格安全、自由與平等的

程度。《民法典》人格權篇立法、法律修訂、法律解釋和法律實施的目的，應當通過對自然人人格

五要素所涉權益的全面保護，促進國人盡可能多地成為“完整的人”擁有“健全的人格”，在此基

礎上培養、造就大量具有創造性勞動能力的優秀人才。為此，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1）將《民法典》第109條和第990條第2款的“人身自由”改為“人格自由”，形成“人格自

由”=“人身自由”+“其他自由”的開放性人格權條款，促進人格在民事領域自由發展。明確人格

安全和人格平等亦為一般人格權。

（2）完善一般人格權法律制度，探索建立人格安全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便從制度層

面保護和發揮人的靈感、靈性、靈巧和良心內審力，全面尊重和保障人格利益。

（3）民法人格權制度的立法，應當有利於尊重和保護憲法基本權利和各領域具體的自由，例如

學術研究自由離不開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對此，民法人格權制度建設應當有相應的回應，全面保

護基於人格安全、自由、尊嚴和平等的其他人格權益，是必要的。

（4）探索建立創造性勞動能力損害情況的評估標準，充分考慮影響創造性勞動能力各種具體

因素：被評估者的創造性人格及其利益，所從事的創造性勞動的特點與成果，在所涉專門領域的能

力，所受損害的範圍與程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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